火藥庫庫房儲存爆炸物應行遵守及注意事項

【經濟部礦務局民國95年5月25日礦局輔一字第09500038470號函】
一、火藥庫庫房四周鐵絲網範圍境界內，應禁止非相關人員進入。

二、庫房內不得儲存爆炸物以外之物品及紙盒、木箱等空包裝材料。

三、紙箱、空木箱、內襯紙、塑膠袋、紙盒及藥支包裝紙等爆炸物用餘包裝材料，應檢查其確無殘留藥末後，即予易地焚燬，不得移作他用。

四、庫房內儲存之爆炸物，應分類設置爆炸物登記卡，懸掛於火藥庫庫房內明顯位置，並保持完整之收發紀錄。

五、進入庫房內，除手電筒外禁止攜帶一切燈火、照明器具或無線電通訊設備等。

六、爆炸物應按其種類及進庫先後分堆存放，箱上標誌向外，堆間留有通路，並遵守先進庫先撥用之原則。

七、爆炸物應保持包裝完整，倘有破損者及已開啟之零箱，應即恢復其完整，並予標示，放置於同堆之外側，優先撥用。

八、火藥庫應注意通風並備置溫度計及濕度計，每日詳細記錄溫濕度；庫房內溫度倘超過攝氏三十七‧五度（華氏一百度）達二十四小時以上時，應即採取外壁及庫頂灑水或其他降低庫內溫度之安全措施。

九、雷汞、疊氮化鉛及重氮二硝基酚等起爆藥，應加淨水百分之二十至四十，使其浸濕，內外包裝之間並充填木粉或其他防震物。

十、四硝化異戊四醇等敏感傳爆藥，應加淨水百分之四十浸透，禁止乾品存庫。

十一、硝甘炸藥倘有硝化甘油滲出，污染包裝外箱或庫房地面時，應即用硫磺泥（硫磺二份、碳酸鈉一份及水四份）吸收及用乾布擦拭，再以溫水清理乾淨，並將擦拭布及硫磺泥一併易地燒燬之。

十二、黑色火藥等粉狀藥之包裝應保持緊密，避免散落，倘有散落，應即清理乾淨。

十三、苦味酸嚴禁使用錫鋁以外之金屬容器裝儲，並避免與鉛、鐵等金屬接觸。

十四、堆放硝甘炸藥時，各箱應每隔三十至六十天定期翻動一次，以免硝化甘油滲漏。

十五、雷管之包裝紙盒或木箱，應保持完整牢固，避免受熱、受震，發料時以原封整盒為原則。

十六、導爆索應儲存於炸藥庫庫房內。

十七、裝儲爆炸物應用木製、紙製、塑膠製或其他不導電材料製之專用堅固容器；其內側不得有鐵或其他金屬之突出物。
十八、已變質不堪使用或需廢棄之爆炸物，應隔離儲存，並依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。

十九、搬移爆炸物時，應謹慎小心，避免強烈震動、撞擊或磨擦。
PAGE  
1

